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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
西 安 市 财 政 局 文件 

市科发〔2017〕101 号 

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 西安市财政局 

关于印发技术转移机构资助政策兑现实施 

细则的通知 
  

各区县科技局、各开发区科技管理部门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《西安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

制改革，打造“一带一路”人才高地若干政策》（市字〔2017〕

47 号）文件精神，营造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，激发各类转移

转化主体活力，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技术转移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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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政策兑现的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西安市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西安市财政局 

2017 年 1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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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技术转移机构资助政策兑现的实施细则》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鼓励技术转移和成

果转化，营造科技成果转化良好环境，激发各类转移转化主体活

力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，根据《西安市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

改革打造“一带一路”人才高地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市字〔2017〕

47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资助的技术转移机构是指 

1. 境外技术转移机构在西安市行政辖区内设立的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、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转移机构； 

2. 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内外知名高校

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科研机构。 

第二章  资助标准 

第三条  境外技术转移机构在西安市行政辖区内设立的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、符合我市产业发展需求的技术转移机构，按其

促成本地企业吸纳的技术合同交易额，给予技术转移机构三年内

累计最高 500 万元的经费资助。 

第四条  对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内外

知名高校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科研机构，按其促成本地企业吸纳

的技术合同交易额，给予三年内累计最高 100万元的经费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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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资助条件 

第五条  境外技术转移机构应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建立合作

关系，在西安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技术转移机构应符合我市产业

发展需求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一年以上。 

第六条  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内外知

名高校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科研机构，应在西安设有分支机构，

注册两年以上。 

第七条  国内知名高校应符合“双一流”标准（教育部、财

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研函〔2017〕2 号文件认定）。 

第四章  资助申报 

第八条  申报与受理。由市人才办会同市科学技术局根据工

作安排，统一下发申报通知，在指定地点提交相关材料，公开接

受社会申报，每年一次。 

第九条  资格审查。由市人才办会同市科学技术局按照申报

条件，对申报机构进行资格审查，核对申报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

性。按照专业技术领域，遴选同行专家对申报机构技术转移工作

开展情况，运营情况状况及经济效益等进行评估，并视情组织现

场考察。 

第十条  公示。由对审查合格的拟资助机构进行公示。 

第十一条  资助下达。公示无异议或异议处理完毕后，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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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技术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资助文件和资助资金。 

第十二条  申报资助所需材料 

1. 技术转移机构资助申报书。 

2. 技术转移服务工作报告。 

3. 相关附件（与西安市人民政府合作协议、服务机构注册

登记各种审批资质、公司财务报表及专项审计报告等） 

第五章  法律责任 

第十三条  申报单位和个人提供虚假数据、材料，协助他人

骗取奖励的，由市科学技术局通报批评并追缴奖励资金。情节严

重的，暂停或者取消其申报资格，并建议其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

给予问责。 

第十四条  履行本细则职责的工作人员，在工作过程中玩忽

职守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的的，由其主管部门或监

察机关给予问责；违反法律法规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细则由市人才办、市科学技术局、市财政局负

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细则自 2017年 5月 3日起实行，有效期至 2021

年 12 月 3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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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3 日印发 


